
合 肥 市 住 房 租 赁 协 会

合肥市住房租赁行业自律公约

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切实规范住房租赁行为，营造诚信、

规范的住房租赁市场经营环境，促进我市住房租赁行业健康有序发

展。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向全行业发出如下倡议：

一、规范承接住房租赁业务。做到发布房源“书面委托”“房

屋权属证书”和“委托人身份证明”齐全，并按规定登记获取房

源核验码。

二、全渠道发布真实房源信息。做到所发房源委托真实、状

况真实、价格真实、在租真实、图片真实，不隐瞒房屋瑕疵等信

息。

三、主动出示相关材料。签订住房租赁合同时，主动出示公

司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、房屋委托协议书（合同）等资料。

四、主动进行合同备案。按规定将所成交的租赁房源在合肥

市住房租赁交易服务监管平台上及时进行合同备案，做到“成交

一套，备案一套”。

五、明码公示收费标准。不哄抬、操控、恶意炒作租金，不

随意上涨租金，不违规扣留退房押金，做到退房 7 个工作日内完

成退款。

六、不出租违规房源。对于违反我市装修分割、出租标准的



房源不予出租，坚决抵制，做到主动拆除、安置。

七、守法诚信经营。抵制“高收低租”等违规经营方式，

拒绝非法高杠杆，不使用高杠杆、高利率的资金，不违规开展

租金消费贷款业务，不欺骗或诱导客户签署租金贷合同。

八、主动接受监管。不为身份不明和从事非法生产经营活

动的承租人提供房屋租赁服务，发现承租人有利用出租房屋进

行犯罪活动嫌疑的，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。

九、重视租住安全。注重消防等各类安全风险，定期巡查巡

检，积极参加各类安全风险培训，建立突发应急流程，发现问题

及时整改。

十、加强信息审核。不为没有取得营业执照、备案证明、游

离在监管之外的企业或个人提供房源信息发布服务。

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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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承诺，积极响应合肥市住房租赁行业自律公约，诚信

经营，自觉接受主管部门、行业组织及社会各界的监督，共同营

造和谐、健康、规范的住房租赁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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